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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关于 

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GLG/SZ/A2422/FY/2024-369 

 

致：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依据与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担任发行人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专项法律顾问，出具了《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上海步科自动

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

称“《律师工作报告》”）、《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上海步科自动化股

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

律意见书》”）。 

2024 年 4 月 25 日，上交所出具上证科审（再融资）〔2024〕38 号《关于上

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以下

简称“《审核问询函》”），故本所律师针对《审核问询函》中要求发行人律师

发表意见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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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声明 

本所律师依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并声明

如下：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并构成其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的定义与《法律意见

书》《律师工作报告》相同。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声明的

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

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本所律师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已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因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而需提供或披露

的资料、文件和有关事实以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合理、必要及可能的补充

核查与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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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文 

《审核问询函》问题 6：关于其他 

6.1 请发行人说明：（1）核心技术人员离职情况，离职前后其在公司及控股

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任职情况、所参与的研发项目情况，离职后是否会对公司研

发及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2）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协议的签署情

况，是否存在劳动合同纠纷、知识产权或潜在纠纷的情况。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三名离职核心技术人员签署的《劳动合同》《保密协议》《竞业禁止

协议》及相关离职申请等文件； 

2、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研发项目清单、项目相关内容及进度资料； 

3、核查三名离职核心技术人员作为发明人申请的专利清单及相关资料； 

4、访谈三名离职核心技术人员； 

5、访谈发行人技术负责人及人力资源总监； 

6、登录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网站查询公示信息； 

7、查阅发行人出具的说明。 

二、核查内容 

（一）核心技术人员离职情况，离职前后其在公司及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的任职情况、所参与的研发项目情况，离职后是否会对公司研发及本次募投项目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1、核心技术人员离职情况及相关任职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共有王茂峰、

樊文宏及池家武三名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具体情况如下： 

（1）王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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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峰因个人原因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离职，离职前任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深圳步科变频器产品部总监，负责变频器技术研发，除此之外，离职前后未在发

行人及其控股股东，以及《上市规则》规定的发行人其他关联方处担任其他职务。 

（2）樊文宏 

樊文宏因个人原因于 2022 年 7 月 8 日离职，离职前任发行人智慧工厂产品

部总监，负责智慧工厂和智能制造产品线软件产品的规划和开发，除此之外，离

职前后未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以及《上市规则》规定的发行人其他关联方处

担任其他职务。 

（3）池家武 

池家武因个人原因于 2023 年 9 月 15 日辞任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

术人员，辞任前任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负责管理发行人子公司及分支机构，

除此之外，池家武辞任前后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及发行人控股

子公司担任相关职务，但未在《上市规则》规定的发行人其他关联方任职，具体

如下： 

序号 任职主体 与发行人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职位 

1 发行人 —— 2012 年 5 月至今 董事 

2 上海步进 控股股东 2022 年 1 月至今 监事 

3 深圳步进 间接控股股东 2007 年 12 月至今 董事 

4 常州精纳 控股子公司 2009 年 3 月至今 董事 

5 深圳步科 控股子公司 2012 年 3 月至今 董事 

6 成都步科 控股子公司 2019 年 2 月至今 董事 

7 深圳亚特 控股子公司 2004 年 11 月至今 董事 

 

2、离职核心技术人员参与的研发项目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访谈相关人员，报告期内，上述三名

离职核心技术人员在任职期间参与的发行人主要研发项目情况如下： 

（1）池家武 

报告期内，池家武主要负责发行人子公司及分支机构的管理工作，未直接参

与发行人的主要研发项目。 

（2）樊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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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具体应用前景 负责的主要工作 

项目

进度 

1 

新型工业组

态软件开发

项目 

欧阳运升 

运用于工业设备人机

交互、设备互联、设

备上云场景的软件平

台 

担任副组长，负责项

目管理及产品管理 
结项 

 

（3）王茂峰 

序

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具体应用前景 负责的主要工作 

项目

进度 

1 

FV20 系列变

频器开发项

目 

郭聪 

可驱动异步电机、永

磁同步电机，可应用

于机床、纺织机械及

橡塑机等行业 

担任项目技术负责人 结项 

2 

高速同步机

驱动器开发

项目 

王茂峰 

应用于高速同步机、

磁悬浮鼓风机等设

备，适用于水处理、

水泥、造纸、电厂等

行业 

担任项目经理、产品

经理及研发小组软件

技术负责人，负责项

目主导及事务协助，

以及产品规划管理 

结项 

3 

高压大功率

无人机电调

项目 

王茂峰 

应用于物流无人机、

载人无人机、系留无

人机等设备 

担任项目经理及研发

小组的软件技术负责

人，负责项目主导及

事务协助 

结项 

 

3、核心技术人员离职是否会对发行人研发及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相关人员，上述三名核心

技术人员离职不会对发行人研发及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池家武未直接参与发行人的主要研发项目，樊文宏及王茂

峰仅参与了发行人部分主要研发项目，发行人其他主要研发项目均由研发团队内

其他成员负责实施。 

（2）离职核心技术人员任职期间参与的研发项目均由发行人研发团队共同

实施，且截至目前均已结项，研发进度未受到影响，该等研发项目的研发成果归

属于发行人，离职核心技术人员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纠纷。 

（3）发行人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技术、产品的研发与创新，已建立了完备

的研发体系，在上海、深圳、成都、常州等地均设立了研发中心，并重视人才队

伍的培养和建设，形成了不断扩大的优秀研发团队与深厚的人才储备，截至报告

期末，发行人研发人员的数量为 170 人，研发人员数量占发行人员工总人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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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主要研发项目及技术研发工作均持续有效实施并运

行，不存在对单一核心技术人员的重大依赖，各主要研发项目的研发进度均未受

到三名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影响。 

（二）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协议的签署情况，是否存在劳动合同纠纷、知识

产权或潜在纠纷的情况 

1、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协议的签署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三名离职核心技术人员在任职

期间均与发行人或发行人控股子公司签署了《保密协议》《竞业禁止协议》。 

2、离职核心技术人员作为专利发明人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三位离职核心技术

人员任职期间作为发明人申请的专利所有权均属于发行人或其控股子公司，核心

技术人员离职不影响上述知识产权的完整性。 

3、是否存在劳动合同纠纷、知识产权或潜在纠纷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登录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

网等网站查询公示信息，并经本所律师访谈相关人员，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三名离职核心技术人员均不存在违反《保密协议》《竞业禁止协议》的

情形，且与发行人之间均不存在劳动合同纠纷、知识产权或潜在纠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三名离职核心技术人员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

知识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三、核查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离职核心技术人员参与的发行人主要研发项目均由

发行人研发团队共同实施，该等研发项目均未受到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影响，研

发成果均归属于发行人，发行人与离职核心技术人员之间不存在与知识产权相关

的纠纷；同时，发行人建立了完备的研发体系，在上海、深圳、成都、常州等地

均设立了研发中心，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主要研发项目及技术研发工作均持续有

效实施并运行，不存在对单一核心技术人员的重大依赖，因此，三名核心技术人

员离职后不会对公司研发及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与三名离职核心技术人员之间

不存在劳动合同、知识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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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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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四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律师：                  

                                                 程  静 

 

负责人：                               律师：                 

            马卓檀                               童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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